
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小 115學年度上學期學生社團招生簡章 

一、活動目的：為提供本校學生多元藝能學習、開展學童潛能與天賦。 

二、實施方式： 

(一)課程時間：115年 08月 31日(一)至 116年 01月 15日(五)止。 

(二)報名方式： 

1.網路報名或掃描右方 Qrcode，網址：

https://esa.ntpc.edu.tw/jsp/act_register/actreg.jsp?schno=014726 

※以網路報名為主，如需紙本報名表可至學務處索取，請擇一種方式報名即可。 

        (1)網址點進去之後會出現下面的畫面，再按右上角的橘色框登入畫面。 

 

 

 

        (2)登入畫面出現後，請填入學生的身分證字號和出生年月日，請注意年份，如為二位數， 

           前面要加 0，例如：0980505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(3)在「115學年度上學期學生社團」右方按報名去後即可開始報名。 

2.報名時間：115年 06月 01日(一)至 115年 06月 15日(一)23:59止。 

3.錄取方式：依報名順序滿額錄取，每時段僅限報名 1班。 

4.公告方式：115年 06月 18日(四)於本校校網首頁公告「確定開課班別與錄取名單」。 

5.確定開班後會發下開課通知單(註明上課時間和地點)，請學生準時至指定地點上課。 

6.報名如有相關疑問或需求，請於上班時間和學務處訓育組長湛老師聯繫，電話 02-   

  26362005#122。 

(三)課程資訊：學校網頁《本校網站→本校公告》、粉絲頁。 

三、繳費方式： 

(一)課程活動費由學校統一發放繳費單，於繳費單上之金融機構臨櫃、超商、ATM或信用卡等

線上繳納皆可。 

(二)目前各課程預估活動費，是用最低開班門檻人數作預估，若該課程報名人數超過最低門檻，

實際收費會降低(材料費不變)。 

四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課程期間如需請假請務必於課前通知學務處訓育組長 湛老師(26362005分機 122)或社團

老師。 

(二)報名早自修、午休社團請先洽詢導師，經導師同意方可報名。 

(三)請家長務必確認學生放學之接送方式，以維護學生安全。 

(四)為避免影響報名權利，報名後若有不可抗力之理由無法上課，請以書面說明提出退費申請，

方可退費。 

https://esa.ntpc.edu.tw/jsp/act_register/actreg.jsp?schno=014726


五、開課班別相關資訊： 

(一) 學校運動代表隊及特色社團 

社團名稱 招生年級 練習時間、地點 指導老師 備註 

田徑隊 4-6 

每週一、五上午 

07:40-08:30 

每週二、三、四上午

07:40-07:50自主訓練 

謝耀毅老師、 

謝馨宜老師 免費校隊性質，有意願可勾

選，惟須由校內體育老師測驗

觀察後決定。  

承辦人：體育組長 
帶橄隊 4-6 

每週二、三上午 

07:50-08:30 

晴﹕操場  雨﹕養品樓 

外聘: 

陳甲欣教練 

跆拳道隊 1-6 

每週三 13：00-14：30 

每週六 09：00-10：30 

每週一、四、五 

16:30-18:00 

外聘:  

葉品宏教練、 

何千金教練 

0927726709 

收費費用另洽何教練 

兩個月為一期，學校報名後資

料會提供給教練進行聯繫。 

承辦人﹕體育組長 

桌球社 3-6 

每週一、五上午 

07:50-08:30 

地點：樂活教室 

外聘: 

施天保老師 

免費招收 30 人，如報名人數

超過則抽籤。 

承辦人：體育組長 

學宛然 

掌中劇團 
2-6 

每週一 16:00-17:30 

每週三 13:00-15:00 

地點：韻律教室 

林邦玉、陳美

惠、王采彌老師 

外聘:李奕賢 

、張秀子老師 

免費(由學校經費補助) 

承辦人﹕生教組長 

舞獅隊 2-6 

每週一、二 

7：50-8：30 

地點：養品樓 

外聘: 

楊天德教練 

免費(由學校經費補助) 

承辦人﹕生教組長 

古箏社 1-6 

1-4年級 

每週五 12：40~14:30 

5-6年級 

每週四 12：30~13:10 

每週五 12：30~13:10 

地點：古箏教室 

外聘： 

魏志學老師 

收費由家長後援會統籌管理，

每人每學期繳費 3,000元整。 

新生享有開課前 2 週免費課

程體驗，確認參加後再繳費。 

承辦人﹕訓育組長 

    

 

 

學生課後收費社團費用退費標準依公文規定： 

1.開課前申請退費者，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 

2.開課後，未逾課程 1/3申請退費者，應退還已繳費用 2/3。 

3.開課後，逾課程 1/3，未逾課程 2/3申請退費者，應退還已繳費用 1/3。 

4.開課後，逾課程 2/3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費。 

5.教材及學習材料費應全額退還，但已購買成品者，發給成品。 

6.開課後，學生因任何因素請假，恕無法退費及補課，如遇天災而停課，按日退費，不另補課。 



 (二)課後收費社團 

編

號 
社團名稱 課程內容 

授課教師 

上課地點 
師資介紹 

招生對象 

招生人數 

預估 

活動費 

1 

籃球社 

週一班 
透過球感訓練，指導

學生傳接球、運球、

投籃、上籃、3對 3、

5對 5小組攻防等實戰

課程。共上 18堂課。 

外聘: 

陳嘉揚教練 

※淡水國民

運動中心營

隊兒童籃球

教練 

※S.E動元

素工作室籃

球教練 

1-6年級 

12-20人 

2,743元 

(請自備

籃球) 
8/31-1/11 

每週一 

15:50-17:30 

籃球場或 

養品樓 

2 

扯鈴社 
指導學生扯鈴基本動

作，練習繞線運鈴、仙

女散花、金雞上架、

蜻蜓點水、疊棉被等

各種扯鈴招式。共上

20堂課。 

內聘: 

顏聖昌老師 

※扯鈴 C

級教練證 

※三芝國

小體育教

師 

1-6年級 

10-14人 

1,905元 

(請自備

扯鈴) 

 9/1-1/12 

每週二 

15:50-17:30 

操場或 

養品樓 

3 

MV舞蹈社 

週三班 

透過音樂遊戲到肢體

動作指導，藉由分解

步驟教學，讓學生學

習多首流行舞曲之舞

蹈，並練習走位、表

情變化等展演。共上

20堂課。 

外聘: 

吳岱衡老師 

(番薯老師) 

※三芝國

中 

、三芝國

小舞蹈社

團教師 

1-6年級 

16-24人 

3,449元

(已包含

冷氣費) 

 9/2-1/13 

每週三 

12：40-15：00 舞蹈教室 

4 

MV舞蹈社 

週五班 

透過基礎律動訓練到

肢體動作指導，藉由

分解步驟教學，讓學

生學習流行舞曲之舞

蹈，並練習走位。共

上 16堂課。 

外聘: 

曾靖雯老師 

(KIKI老師) 

※國立台

灣藝術大

學舞蹈系

畢業 

※三芝國

小舞蹈社

團教師 

1-4年級 

12-24人 

3,636元

(已包含

冷氣費) 
9/4-1/15 

每週五 

12：40-15：00 
舞蹈教室 

5 

籃球社 

週五班 
透過球感訓練，指導

學生傳接球、運球、

投籃、上籃、3對 3、

5對 5小組攻防等實戰

課程。共上 16堂課。 

外聘: 

陳嘉揚教練 

※淡水國民

運動中心營

隊兒童籃球

教練 

※S.E 動元

素工作室籃

球教練 

1-6年級 

12-20人 

2,439元 

(請自備

籃球) 
9/4-1/15 

每週五 

15:50-17:30 

籃球場或 

養品樓 

 



新北市三芝國小 115學年度上學期學生社團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 

    本人同意子弟______年_____班  座號____  學生________________  參加課後收費社團，活動

期間本子弟願意遵守所有活動規定，課程期間由家長負責接送，負責學生交通安全。 

請勾選報名班別： 

(一)學校運動代表隊及特色社團： 

   (為延續校隊及特色社團訓練，114學年度學校運動代表隊及特色社團成員不用再重新勾選報 

    名，只有 115學年度有意願新加入的學生需要勾選報名。) 

□田徑隊(4-6年級)            □帶橄隊(4-6年級)   

□桌球社(3-6年級)            □跆拳道(1-6年級/另行收費) 

□學宛然掌中劇團(2-6年級)    □舞獅隊(2-6年級)        □古箏社(1-6年級/另行收費) 

(二)課後收費社團 

時間/社團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

12：40~15：00 
  □MV舞蹈社週三班 

(1-6年級) 

□MV舞蹈社週五班 

(1-4年級) 

15：50~17：30 
□籃球社週一班 

(1-6年級) 

□扯鈴社 

(1-6年級) 

 □籃球社週五班 

(1-6年級) 

◎報名表填妥後請於 115/06/15 (一)前交到學務處訓育組，謝謝。 

 
家長簽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連絡電話:__________________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
